附件 4：
服务响应承诺函
致：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
本单位作为参与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监控设备采购项目（以下简称 “本项目”）的竞价人，在充分理解本项目竞价公告全部内容后，郑重作出如下响应承诺：
一、报价承诺：本单位已按公告要求以整体下浮率报价，报价真实、有效，无虚假报价行为；报价包含货品价格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税费和售后服务等所有相关费用。
二、产品质量承诺：本单位所投耗材均为原厂全新正品，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竞价公告规定的技术参数要求；若提供假冒伪劣产品，本单位愿意承担退货、换货责任，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三、供货与服务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供货能力：本单位具备供应《监控设备采购清单》中所有货品的完整供货能力。
2.生产日期：所有耗材生产日期均在下单日期前1年内。
3.售后服务：产品有效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本单位免费更换；接到质量投诉或供货需求后，24小时内响应，48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。
4.供货周期：接到采购订单后，20个工作日内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。
四、其他承诺：本单位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竞价公告的所有规定，接受采购人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；若违反本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包括取消中标资格、解除合同、列入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等。

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